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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會議名稱：「變更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二小段 33 地號等 21 筆土

地（原臺北機廠）工業區為創意文化專用區、特定專

用區、道路及綠地用地主要計畫案」及「擬定臺北市

信義區逸仙段二小段 33 地號等 21 筆土地（原臺北機

廠）創意文化專用區、特定專用區、道路及綠地用地

細部計畫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計畫案」專案小組第 2

次會議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3年 5月 20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30分 

地點：市政大樓 8樓西南區委員會議室 

主席：張委員桂林 兼召集人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胡方瓊 

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後附簽到表 

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：：：： 

一、本案專案小組討論獲致共識，鑑於本廠址是臺灣鐵路百年發

展歷程最具歷史意義的文物遺址，應本於朝向計畫區內整體

文化空間意象最大的保留，同時尋求融入廠區活化再發展的

契機之原則，建議本案主要計畫調整由工業區變更為特定專

用區及道路用地（市民大道）。後續請市府依已公告或登錄之

古蹟與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保留範圍，與配備服務功能作為

再發展之土地等，分別劃設細部計畫次分區，並配合訂定相

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。 

二、臺鐵局所提作為活化再發展範圍之建蔽率、容積率與土地使

用項目內容，專案小組建議應併同考量周邊之臺北文化體育

園區已核定之內容，避免過度雷同導致競合，以及各園區建

築量體形成對文化資產之圍鎖封閉效果，都發局宜制訂一個

本計畫範圍總容積量，扣除文化資產及配備服務功能所需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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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外，應積極採現行容積調派機制，由市府洽國產署協助調

派至全市其他國公有土地，轉化為財政收益，同樣可達成一

則挹注臺鐵局財政，又兼顧本計畫區之較佳開放空間品質。 

三、有關與會委員提到，本案回饋給市府之創意文化專用區，但

未來市府需負擔相關文化資產管理維護費用，且依市府文化

局說明未來臺鐵局回饋給市府的土地，將規劃為以鐵道文化

為主的臺北機廠博物館園區，許多軟體硬體的資源仍須洽請

臺鐵局提供協助支援，且眾多陳情意見強烈建議，應以保存

臺鐵文化資產為主體，此亦牽涉本案劃設為特定專用區之意

旨。因此，本變更案以創意文化專用區（即市定古蹟與歷史

建築保存範圍）作為計入回饋，交予市府經營維護，是否為

市府與臺鐵局已協商之既定政策及鐵路文化資產未來經營管

理最佳永續方式？建議都發局與都委會向市府高層反應，併

請臺鐵局考量鐵道文化資產合作經營的主體性。 

四、本案請臺鐵局、都發局、文化局及洽國有財產署，儘速就專

案小組建議的主要計畫特定專用區劃設、容積調派及何處容

受可行性、擬核予之本區再發展總容積及允予調派量等課

題，由都發局彙整後函送都委會，以利儘速召開下次專案小

組會議。下次專案小組會議，請都委會亦邀請交通部及財政

部國有土地開發主管單位與會。 

五、本案仍以公展計畫範圍進行審議，至於計畫區範圍外，南側

目前使用分區為工業區的住戶陳情，依都發局本次會議說

明，仍請都發局另案循法定程序辦理都市計畫變更。 

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（上午 12時 50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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